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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政府當局對 2013年 2月 20日立法會秘書處法律事務部就  
《 2012年印花稅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（立法會CB(1)598/12-13(04) 號文件）  

 

事項／段號  政府當局回應  

1.  「代表自己行事」  

第 1至第 3段    根據《 2012年印花稅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（下稱「條例草案」）

擬議第 29CB(2) 及 29DB(2) 條，就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 /售
賣轉易契而言，如有證明令印花稅署署長（下稱「署長」）信納

該協議中的購買人是代表自己行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，有關買賣

協議 /轉易契無須予以徵收買家印花稅。要證明有關購買人是「代

表自己行事」，該購買人須作法定聲明，聲明其在交易中非代表

他人，例如並非以受託人或代理人身分行事。若情況證明有需要，

署長可要求購買人提供進一步證據，例如代價付款的資金來源，

以證明其在交易中代表自己行事。  

  同樣地，其他豁免，例如近親之間轉讓物業（條例草案擬議第

29CB(2)、第 29CB(3)、第 29DB(2)、第 29CB(3)及第 29DB(4)條），

以 及 替 代 因 為 重 建 而 售 賣 或 收 回 的 物 業 （ 條 例 草 案 擬 議 第

29CB(4)及第 29DB(5)條），亦訂明購買人／承讓人須「代表自

己行事」。他們同樣須就此作法定聲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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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／段號  政府當局回應  

2.  受託人及監護人  — 定義  

第 4段   就條例草案擬議第 29CB(8)及 29DB(9)  條而言，條例草案沒有給

「受託人」和「監護人」下定義，故取其平常涵義。據《布萊克

法律字典》解釋，「受託人」是指「對另一方負有受信或信任關

係的一方；特別是持有財產的法定所有權，以信託形式為另一方

持有財產的法定所有權，並對該受益人負有受信責任的一方」。

「監護人」是「指具有合法權限和法律責任照顧另一方的人身或

財產，特別是由於對方未成年、無行為能力或殘疾。」  

3. 信託的性質  

第 5至第 6段  

 

  凡根據條例草案擬議第 29CB(8)和第 29DB(9)條或者第 29CB(9)和
第 29DB(10)條申請豁免的購買人或售賣人，一律須提供文件證

明，例如有效和具法律約束力的信託文書、依據《精神健康條例》

（第 136章）作出的法院命令或監護令、出生證明書（倘為未成年

人）等等，證明其在考慮中的交易的受託人或監護人身分。  

  至於受益人是否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，署長會要求申請人呈交

文件證  明，例如依據《精神健康條例》作出的法院命令或監護令，

證明受益人因精神上無行為能力而無能力處理和管理其財產及事

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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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／段號  政府當局回應  

  根據《印花稅條例》（第 117章）第 54(4)條，署長有權為徵收印

花稅而查閱任何人所管有或控制的任何文件。  

第 7至第 10段    署長承認，一些個案（包括簽立文書者實際上乃歸復信託／法律

構定信託受託人的個案）在呈交文書加蓋印花時，其文書是否可

予徵收買家印花稅可能不明顯，或者不易核實。  

  該等個案在呈交文書加蓋印花時，不會徵收買家印花稅，原因如

下  — 

(a)  關於一份文書繳付印花稅的責任，取決於簽立文書當日存在

的情況，而署長在決定關於一份文書繳付印花稅的責任時，

不能採取觀望態度；以及  

(b) 購買人／承讓人的聲明，僅關乎其在作出聲明時真誠相信乃

真實的事  實。  

  然而，每當發現少收稅款的個案，署長可追討任何少收的稅款。  

4. 無效或不合法的信託  

第 11段    同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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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／段號  政府當局回應  

5.  購買替代物業  

第 12段    為施行第 29CB(4)及第 29DB(5)條，購買替代物業的代價並無限制。 

 




